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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5578《电阻焊机的安全要求》编制说明

（报批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硅多晶和锗单位产品能源

消耗限额》等 14 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

（国标委发〔2025〕46 号），项目编号为 20254332-Q-339，项目名称为“电阻

焊机的安全要求”，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并归口，委托全国电焊机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SAC/TC70）修订，项目周期为 12 个月，主要起草单位：天津七所高科

技有限公司等单位。

2、主要工作过程

（1）起草（草案、调研）阶段

2024 年 7 月 2 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发国标委发〔2024〕30 号“国家

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开展 2024 年强制性国家标准复审工作的通知”，全国电

焊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随即展开 GB 15578-2008 标准的复审工作。

首先是将标准复审的通知传达到标委会委员和观察员，组织电阻焊工作小组

进行复审工作研讨和论证。

2024 年 8 月 23 日全国电焊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通过标委会微信群、中国电

器工业协会电焊机分会会员微信群等向全行业通过微信小程序发起 GB

15578-2008 标准复审问卷调查，共收到有效填写的问卷 54 份。

同时，标委会秘书处对天津商科数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天田焊接技术（上

海）有限公司、小原（南京）机电有限公司、东莞市鹏煜威科技有限公司、锦州

市圣合科技电子有限责任公司、广州松兴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永康市加效焊接自

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南京菲斯特焊接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进行了调研。

基于以上工作，从强制性国家标准的适用性、规范性、时效性和协调性等方

面进行论证，通过复审工作，全国电焊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得出 GB 15578-2008

《电阻焊机的安全要求》标准的复审结论为“修订”。

2024 年 10 月 28 日，全国电焊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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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届二次会议暨标准审查会，会上对 GB 15578-2008《电阻焊机的安全要求》的

修订方案进行了讨论。

2025 年 1 月 22 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召集了“焊接安全标准座谈会”，应

急管理部、工信部相关部门参会时介绍了 2024 年 12 月国务院安委会印发的《关

于加强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安全管理的若干措施》，介绍了应急管理部对焊接

作业安全管理的重视，以及推动电焊机“加芯赋码”工作的进展情况，强调了标

准修订工作的重要性；提出了将“加芯赋码”纳入《电阻焊机的安全要求》强制

性国家标准相关条款中的要求。

2025 年 3 月 7 日，根据“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关于商请加快推进《电

阻焊机的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修订工作的函”（市监标技(司)函[2025J40

号）的要求，落实国家安全生产委员会 2024 年 12 月 10 日印发的《关于加强人

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安全管理的若干措施》的通知要求，2025 年 6 月前需开展

《电阻焊机的安全要求》(GB 15578)的修订工作，研究增加焊机出厂前“加芯赋

码”的相关要求。

2025 年 4 月 24 日，在陕西西安召开的 2025 年焊接装备行业大会上，与会

代表也就 GB 15578 修订的方案进行了研讨。

2025 年 5 月，根据工信部组织的标准立项答辩会意见，经与相关单位研究

后确定修改方案，上报了标准草案，修订方案为修改采标 IEC 62135-1:2015。

2025 年 7 月 21 日国家标准委对拟立项《电阻焊机的安全要求》项目进行了

公示。

（2）征求意见阶段

2025 年 10 月 17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向市场监管总局和应急管理部书面征

求了意见。市场监管总局质量监督司 2025 年 11 月 21 日“市监质监（司）函〔2025〕

253 号复函回复了反馈意见。应急管理部执法工贸局 2025 年 11 月 11 日回复了

修改意见。

2025 年 9 月，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强制性标准推进会的要求，由电

焊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经多方讨论，对标准征求意见稿的相关材料进行调

整，形成了《电阻焊机的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及相关材料，上报主管部门发起

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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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从2025年 11月 0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在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

务平台向全社会发起。同时，通过全国电焊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网站

（www.sactc70.com）、成都三方电气有限公司网站（www.cdsfe.com）、中华焊

接动力网网站（www.toweld.com）、电焊机行业信息（内刊）等方式向全行业进

行征求意见。

起在征求意见的范围包括 TC70 委员和观察员共 65 人，征求意见结束后，共

收到委员和观察员回函无意见 50 个，有建议或意见数量 4个，没有回函的单位

11 个。秘书处对意见进行了汇总处理，见《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并将汇总

表交标准起草组讨论处理。

（3）审查阶段

2026 年 1 月根据各单位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起草组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

完善，形成标准送审稿，提交全国电焊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审查。

2026 年 1 月 26 日，全国电焊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江苏南京召开“标准审

查会”，标委会主任委员陈洁、副主任委员杨庆轩、马成勇、林三宝、罗建坤以

及标委会委员、委员代表、观察员、电焊机企业代表、检测/认证机构代表等 52

人参加了会议，其中有陈振刚等 9名委员委托代表参加会议并表决。本技术委员

会共委员 48 人，委员及代表共 42 人在会上对标准送审稿及反馈意见进行了逐一

审查，大家对反馈的意见达成一致，一致同意通过了标准的审查。

（4）报批阶段

起草组按照审查意见对标准送审稿作了进一步的修改、整理和完善，形成了

标准报批稿、编制说明及其他附件，按照程序规定国标委网站向全体委员发起报

批通过投票，于 2026 年 2 月 10 日—2 月 14 日组织在系统投票通过，网上投票

情况：委员共 48 人，赞成 48 人，委员 100%通过。2026 年 2 月 24 日报电焊机标

委会秘书处，电焊机标委会秘书处经过编辑性审查后，于 2026 年 2 月 26 日上报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3、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由天津七所高科技有限公司、南京菲斯特焊接科技有限公司、永康市

加效焊接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南昌航空大学、东莞市鹏煜威高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锦州市圣合科技电子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商科数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艾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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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智能装备（江苏）有限公司、高碑店市诚泰焊接设备有限公司、苏州安嘉自动

化设备有限公司、安徽普电焊接技术有限公司、安徽日基焊接装备有限公司、成

都三方电气有限公司共同负责起草。

主要成员代启超、唐正伟、程豪建、陈玉华、金建国、周宜春、赵继华、李

锋、史学敏、刘莉娟、郑建丰、许亮、黄震。

所做的工作：代启超任起草工作组组长，全面协调标准起草工作。唐正伟、

程豪建、金建国、周宜春、赵继华负责标准的具体起草与编写工作。陈玉华、李

锋、史学敏、刘莉娟、郑建丰、许亮负责收集、分析国内外相关技术文献和资料，

结合实际应用经验，对标准的技术内容进行归纳、总结，黄震负责对各方面的意

见和建议进行归纳、分析，以及其他材料的编制。

二、编制原则、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包括验证报告、统

计数据等）及理由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符合电焊机产业发展的原则，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

可操作性的原则以及标准制定的目标，本着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和

规范性的原则来进行本标准的制定工作。

本标准起草过程中，主要结构组织按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进行编写。

电阻焊机是大功率、大电流设备，运行时可能给操作人员和工业生产带来安

全隐患。电阻焊机安全要求的控制水平，既要保护操作人员的人身安全、保证安

全生产，也要考虑国内产品的技术现状；还应对行业发展和技术进步起到促进作

用。这次对电阻焊机的安全要求标准修订编制的依据和原则：一是参考 GB

15578-2008《电阻焊机的安全要求》，二是参考有关标准和法规要求，三是考虑

当前国内产品实际状况，四是主要依据 IEC 62135-1:2015 标准的规定，增加了

电阻焊机的安全使用要求。修订采用国际标准，既体现了我国加强焊接安全控制

的要求，也与国际标准接轨，增强我国电阻焊机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2、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本标准规定了阻焊设备在设计、制造和安装方面的安全要求，但不包括所有

非电气安全要求（如噪音，振动等），也不包括阻焊设备的电磁兼容性（E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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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适用于阻焊和类似工艺所用设备，包括由手动或自动加载和

（或）启动的单个及多个焊接工作站。

本标准规定的安全要求，是现阶段我国对电阻焊机产品安全的基本要求。为

保障安全生产和保护人身健康，该标准作为我国强制性标准发布实施，按有关法

律规定，本标准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本文件与 GB 15578-2008 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删除了供电电源的相关要求；

b) 增加了热性能试验的推荐性条件；

c) 更改了焊接电源测量仪表的精度要求；

d) 增加了型式检验的顺序要求；

e) 更改了例行检验的部分项目和顺序；

f) 更改了“表 2 最小爬电距离”；

g) 更改了“表 3 绝缘电阻”；

h) 更改了“表 4 介电强度试验电压”；

i) 增加了回路接触电流的相关要求；

j) 增加了液体冷却的相关要求；

k) 增加了输出端的额定空载电压、外壳或屏障防护、正常工作时保护性导

体的电流、正常状态下的接触电流等相关要求；

l) 增加了故障状态时的防触电保护(非直接接触)的相关要求；

m) 增加了附加的用户要求；

n) 增加了输入电压的相关要求；

o) 增加了焊接回路导体的相关要求；

p) 更改了温升试验的试验条件；

q) 增加了电阻法的记录要求；

r) 更改了“表 7 绕组的温升限值”；

s) 增加了外表面的相关要求；

t) 增加了在正常使用中防止热危害（直接接触）的相关要求；

u) 增加了非常规运行的相关要求；

v) 增加了机械危险性的防护要求；

w) 更改了使用说明书和标识的部分要求；

x) 为了落实国家安全生产委员会 2024 年 12 月 10 日印发的《关于加强人员

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安全管理的若干措施》的通知中研究增加焊机出厂前“加芯赋

码”的相关要求，增加了电阻焊机的安全使用要求。

3、解决的主要问题

电阻焊机凭借其高效、精确和自动化的特点，在汽车制造、电子设备、家用

电器、金属制品、航空航天和医疗器械等多个行业有广泛应用。特别适合大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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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薄板金属连接、高精度要求、自动化生产线等场合。随着中频逆变技术、

伺服焊钳系统等新技术的应用，电阻焊机的性能不断提升，应用领域也在持续扩

展。

电阻焊机的安全要求标准的提出，符合政策要求，也是安全保障的需要，同

时也是电焊机标准体系建设的需要。

最近几年，电阻焊设备相关的标准《电阻焊 电阻焊设备 机械和电气要求》

GB/T 8366-2021、《电阻焊设备 适用于所有变压器的通用技术条件》 GB/T

25301-2021、《电阻焊设备 变压器 一体式焊钳用内置整流器的 1000Hz 变压器》

GB/T 41136-2021 已经发布实施，实施情况良好。由于 GB 15578-2008 标准已发

布实施 16 年，有必要对其进行修订，适应电阻焊机技术发展水平，同时也是为

促进电阻焊机技术进步，提高产品质量，加快与国际先进技术水平接轨的需要，

这将对于电阻焊机进一步的发展，具有重大的长远的意义。

安全标准是电阻焊机安全运行的重要保障，是电阻焊机标准体系建设的重中

之重，电阻焊机产品的质量提升和能效进步须以安全生产、安全运行为前提，因

此安全标准的实施对确保企业安全生产、规范企业生产管理、保障电阻焊机长周

期平稳运行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关系到企业的生产效率，还直接影响到人员的

安全和社会的稳定。

标准的实施可以有效地指导企业生产制造及技术服务。标准从设计、制造、

安装、使用、维护等方面提出全面要求，有力保证了电阻焊机的安全运行和使用

操作人员的生命安全，被行业其他产品标准普遍引用并成为行业检测和认证的基

本依据。

三、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配套推荐性标准的

制定情况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及有关基础和相关标准不矛盾。

本标准草案与相关电焊机标准保持协调统一，尤其在电焊机的术语和定义上

与有关电焊机标准保持协调和统一。这些现行的电阻焊机标准有：GB/T

8366-2021《电阻焊 电阻焊设备 机械和电气要求》、GB/T 25301-2021《电阻焊

设备 变压器 适用于所有变压器的通用技术条件》、GB/T 41136-2021《电阻焊

设备 变压器 一体式焊钳用内置整流器的 1000Hz 变压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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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比对分

析

本标准修改采用 IEC 62135-1：2015 标准。主要区别在于为了落实国家安全

生产委员会 2024 年 12 月 10 日印发的《关于加强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安全管

理的若干措施》的通知中研究增加焊机出厂前“加芯赋码”的相关要求，增加了

电阻焊机的安全使用监管要求。故整体水平和国际水平相当。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没有重大分歧意见。

六、对强制性国家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以下简称过

渡期）的建议及理由，包括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所需要的技术改造、成本投入、

老旧产品退出市场时间等

本标准实施后，对于电阻焊机产品的设计、制造、安装、检测认证和用户等

具有较大影响，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12 个月后实施。

七、与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包括实施监督管理部门以及

对违反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行为进行处理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依据

等

本强制性国家标准涉及的实施监督管理部门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应急

管理部。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八条 国务院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主管全国产品质量监督工作。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产

品质量监督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六十五条 应急管理部门和

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对生产

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行使以下职权:（四）对有根据认为不符合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

者行业标准的设施、设备、器材以及违法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的危险

物品予以查封或者扣押，对违法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危险物品的作业场所予

以查封，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对违反本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行为进行处理所依据的法律、法规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第十七条 依照本法规定进行监督抽查的产品质量不合格的，由实施监督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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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其生产者、销售者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省级

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予以公告；公告后经复查仍不合格的，责令停业，

限期整顿；整顿期满后经复查产品质量仍不合格的，吊销营业执照。

第十八条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已经取得的违法嫌疑证据或者举

报，对涉嫌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四）对有根

据认为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或者

有其他严重质量问题的产品，以及直接用于生产、销售该项产品的原辅材料、包

装物、生产工具，予以查封或者扣押。

第四十九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的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

法生产、销售产品（包括已售出和未售出的产品，下同）货值金额等值以上三倍

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2019 年 11 月 21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令第 18 号公布）

第六章 结果处理

第四十四条 组织监督抽查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汇总分析、依法公开监

督抽查结果，并向地方人民政府、上一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同级有关部门通报

监督抽查情况。

组织地方监督抽查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不合格产品为本行政区域以外

的生产者生产的，应当及时通报生产者所在地同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第四十五条 对检验结论为不合格的产品，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应当立即

停止生产、销售同一产品。

第四十六条 负责结果处理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责令不合格产品的被

抽样生产者、销售者自责令之日起六十日内予以改正。

第四十七条 负责结果处理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责令之日起七十五

日内按照监督抽查实施细则组织复查。

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经复查不合格的，负责结果处理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应当逐级上报至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由其向社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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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条 负责结果处理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在公告之日起六十日

后九十日前对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组织复查，经复查仍不合格的，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七条规定，责令停业，限期整顿；整顿期满后经复

查仍不合格的，吊销营业执照。

第四十九条 复查所需样品由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无偿提供。

除为提供复查所需样品外，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在经负责结果处理的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认定复查合格前，不得恢复生产、销售同一产品。

第五十条 监督抽查发现产品存在区域性、行业性质量问题，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可以会同其他有关部门、行业组织召开质量分析会，指导相关产品生产者、

销售者加强质量管理。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一条 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处理；法律、行政法规未作规定的，处三万

元以下罚款；涉嫌构成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按照有关规定移送公安

机关：

（一）被抽样产品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

（二）阻碍、拒绝或者不配合依法进行的监督抽查的；

（三）未经负责结果处理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认定复查合格而恢复生产、销

售同一产品的；

（四）隐匿、转移、变卖、损毁样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二十九条，生产经营单位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或者使用新设备，

必须了解、掌握其安全技术特性，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并对从业人员进行

专门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第三十条，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

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

特种作业人员的范围由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确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第二十一条 禁止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吸烟、使用明火。因施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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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情况需要使用明火作业的，应当按照规定事先办理审批手续，采取相应的消

防安全措施;作业人员应当遵守消防安全规定。

进行电焊、气焊等具有火灾危险作业的人员和自动消防系统的操作人员，必

须持证上岗，并遵守消防安全操作规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第二十三条 从事科研、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执行强制性标

准。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禁止生产、销售和进口。

第三十三条 生产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的，应当责令其停止生产，并没

收产品，监督销毁或作必要技术处理；处以该批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二十至百分

之五十的罚款；对有关责任者处以五千元以下罚款。

销售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商品的，应当责令其停止销售，并限期追回已售出

的商品，监督销毁或作必要技术处理；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该批商品货值金额百

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的罚款；对有关责任者处以五千元以下罚款。

进口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的，应当封存并没收该产品，监督销毁或作必

要技术处理；处以进口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五十的罚款；对有关责

任者处以五千元以下罚款。

本条规定的责令停止生产，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决定；其他行政处罚由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决定。

第三十四条 生产、销售、进口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造成严重后果，

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八、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本标准为电焊机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涉及产品面广，涉及人身健康和生命

财产安全，建议对外通报。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实施时，代替 GB 15578—2008。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文件规定的试验或要求均不涉及具体的设计要素，不涉及专利。

十一、强制性国家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目录

本文件目前涉及工频或中频点焊机、凸焊机、缝焊机、对焊机等产品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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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安装、使用等过程。

十二、公平竞争审查情况

为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和《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电焊

机标委会在标准审查时对本文件进行了公平竞争审查，按“公平竞争审查表”的

内容进行了严格审查，审查结论为不存在影响公平竞争的内容。

十三、其他应当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其他应当予以说明的事项。


	GB 15578《电阻焊机的安全要求》编制说明（报批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二、编制原则、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包括验证报告、统计数据等）及理由
	1、标准编制原则
	2、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3、解决的主要问题

	三、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
	四、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比对分析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六、对强制性国家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以下简称过渡期）的建议及理由，包括实施强制性国
	七、与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包括实施监督管理部门以及对违反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行为进行处理的
	八、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十一、强制性国家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目录
	十二、公平竞争审查情况

